宝安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产业基地重点产业

项目遴选方案（含竞买资格条件）
宝安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产业基地项目意向选址地位于深圳市松岗街道。为解决重点产业项目用地需求，根据《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9〕4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延长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深府规〔2025〕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宝安区产业发展规划布局，现就宝安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产业基地项目提出以下重点产业项目遴选方案：
项目名称

宝安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产业基地
二、意向用地单位
深圳市精而美科技有限公司
三、项目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一）必要性：
一是本项目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契合国家“十四五”规划及深圳市“20+8”产业集群的发展导向。项目的建设能有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加速智能终端设备领域的自主化进程；同时，将增强深圳市智能终端零部件的产业配套能力，为深圳实现产业链整体跃升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意向用地单位作为智能终端产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持续攻关智能终端、智能穿戴、低空经济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瓶颈，支持其产品向高端化、全球化发展。本项目的实施能够为宝安区的上下游企业提供更及时、更优质、更具成本效益的核心精密结构件，有利于高端消费电子产业生态圈的构建与升级，进一步促进宝安区智能终端装备产业链的整合与集群化发展。
三是意向用地单位目前在深圳的生产场地均为租赁，存在布局分散、单个场地规模有限等问题，面临较大的产能瓶颈和发展空间制约，无法满足智能化升级及新业务拓展需求。因此，企业亟需获取新的产业空间以突破产能限制，进一步夯实竞争优势。
（二）可行性：
1.市场可行性：意向用地单位近三年在通讯设备和智能3C设备结构件精密制造领域的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达21%。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相关数据测算，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高达69.59%，位居国内同行业首位。企业稳定的销售收入及长期合作的优质客户，为项目投产后新增产能顺利消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2.技术可行性：意向用地单位已成功进入国际知名通讯设备与智能可穿戴设备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近三年（2022-2024）的复合增长率高达78%，科研技术人员占比达17.4%。强大的研发投入和人才队伍为公司的技术攻关与产品创新提供了坚实保障，使其在智能终端设备关键领域形成了显著的技术优势。项目落地后，新建的厂区、产线及研发平台将引入智能制造执行系统、新增柔性智能生产线与智能化车间，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
3.经济可行性：意向用地单位近三年营收与利润均实现高速增长，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6.46%，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0.14%，展现出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的研发投入实力。在智能3C结构件业务领域，企业与全球知名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订单量持续增长，并展现出良好的成本控制能力与市场议价能力。
（三）建设内容：
本项目计划建设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产业基地，主要建设生产厂房、配套研发与其他生产配套用房等。

（四）初步建设规模：
项目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拟规划建设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容积率约4.0，用地性质为普通工业用地（M1）（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其中，生产厂房等主导功能部分建筑面积不低于4.2万平方米，占比不低于70%，配套用房面积不高于1.8万平方米，占比不高于30%（以规资部门出具的规划设计要点为准）。

四、项目准入条件

（一）产业类型：
符合《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中的鼓励发展类A06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属于深圳市“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
（二）生产技术：
1.竞买申请人掌握高精度模具设计等技术、参与编制精密结构件领域生产技术规范；

2.竞买申请人具有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三级及以上证书。
（三）产业标准：
竞买申请人属于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市级及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四）产品品质：
竞买申请人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五）项目社会经济效益：
1.投产时间：开工竣工时间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时间为准，应于项目竣工验收后1年内投产。

2.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固定资产投资额/项目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6666.67万元/万平方米，即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4亿元。
3.产出效率：项目投产后第1年产出效率（项目年工业产值/项目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3.67亿元/万平方米，即投产后第1年的总产值不低于22亿元；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期届满前1年产出效率平均不低于5亿元/万平方米，即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期届满前1年的年总产值平均不低于30亿元。

4.产值能耗：项目投产后每年产值能耗不高于0.137吨标准煤/万元（年综合能源消费量/项目年产值（年营收））。

5.税收强度：项目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年期届满前1年的税收强度（年均纳税额/项目计容建筑面积）平均不低于1166.67万元/万平方米，即年均纳税额不低于7000万元。纳税额=税务自缴税款总额+出口货物增值税“免抵”税额调库。

五、项目用地情况

（一）用地规模：15000平方米（以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二）用地功能：普通工业用地（M1）
（三）建设规模：60000平方米（以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四）土地供应方式：“带产业项目”挂牌出让
（五）期限：30年
（六）权利限制：
1.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允许抵押，应以宗地内的所有建筑物进行抵押，但抵押金额不得超出合同剩余年期地价与建筑物的残值之和，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不得转让；确有出租需要的，出租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建筑面积的20%，且应当在产业发展监管协议中明确约定租赁面积比例、租金标准、租赁对象及违约处置措施。
2.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或者变卖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次受让人应当承接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产业发展监管协议规定的受让人责任及义务，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条件不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又无符合条件的次受让人的，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由区政府回购。
3.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不得以股权转让或变更的方式变相转让。
（七）竞买资格条件：
1.竞买申请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2.竞买申请人应当符合《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9〕4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延长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深府规〔2025〕1号）等规定的遴选要求，并通过重点产业项目遴选。
六、环境保护要求

在生产过程中，粉尘、废水、废气、废渣、噪声等排放和产生符合国家、省、市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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